关于开展2025年上半年
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问题整改销号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学院：
根据省教育厅《黑龙江省“十四五”期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》及《佳木斯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方案》（佳大校发〔2024〕71号）工作安排，为进一步巩固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成果，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,持续追踪整改进展，确保整改取得实效。现就做好各部门、各学院审核评估整改销号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整改销号范围
列入学校和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《整改台账》，且拟于2025年7月前完成整改的问题。
二、整改销号要求
1.聚焦问题，确保实效。各部门、各学院要严格对标《整改台账》，重点核查、总结2025年7月前需完成的问题，全面梳理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有针对性总结整改成效，并提供有力的支撑材料。
2.分层推进，责任到人。学校层面由各责任单位牵头、汇总，协同推进单位积极配合，共同提供材料支撑。学院层面由院长负总责，分管教学副院长具体落实，明确任务分工，确保整改工作按期完成。
3.材料规范，逻辑清晰。各部门、各学院要针对需整改问题，突出针对性，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改。并针对整改措施综合梳理整改工作开展情况，全面总结提炼工作成效，依据工作成效提供相应支撑材料。支撑材料要与整改措施、问题表现一一对应，逻辑清晰。
三、整改销号流程
1.学校层面
整改问题责任部门依据整改任务分工和整改工作实际，认真总结2025年上半年整改工作具体推进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。要求文字精练，突出整改实效，数据翔实准确。填写《佳木斯大学2025年上半年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推进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1），对于2025年7月前销号问题和推进中问题皆需提交相关电子版支撑材料（按整改问题建文件夹，如[image: 1741567937976]）。如是整改后长期坚持的问题需填写“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”一栏。另外，对于未能按时销号的问题请提交书面说明材料，说明材料须报请分管校领导同意，并签字加盖单位公章。
2.学院层面
[bookmark: OLE_LINK1]各学院根据《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方案》《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问题清单与整改台账》及2024年学院整改情况，填写《XXX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销号问题清单》（见附件2），清单中应包含学院《整改台账》所有问题，填写整改成效和支撑材料目录，同时提供电子版佐证材料（按整改问题建文件夹，如[image: 1741567937976]），对于未能按时销号的问题请在相应栏目填写整改进展情况，同时提交书面报告说明未完成整改原因。书面报告须报请分管校领导同意，并签字加盖单位公章。
请各部门、各学院于2025年7月7日下班前将汇总后的附件1（学校层面）、附件2（学院层面）和相关支撑材料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shpg@jmsu.edu.cn，联系人：张运香、张宇，联系电话：861830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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